
宛水放〔2023〕2 号

南阳市水利局
关于涉水政务服务事项“特殊环节”

（挂起）环节清单的通知

各县市区水利局，相关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涉水政务服务行为，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，

根据《南阳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关于公布南阳市政务服务事项

“特殊环节”清单的通知》（宛政服〔2022〕77 号）要求，梳

理了南阳市水利行业政务服务事项“特殊环节”事项清单，现予

公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外公开特殊环节信息

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外公布本部门

政务服务事项特殊环节办理程序，方便企业群众查阅。完成网上

政务平台的系统配置工作，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及时更新办事指南，

明确告知所涉及的特殊环节信息，并严格按照时限要求进行审批。

二、及时公示特殊环节调整情况

南阳市水利局
“放管服”和优化营

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



南阳市政务服务事项“特殊环节”清单（动态调整）

1 市水利局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

程建设方案审批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
（水建管〔2001〕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
必须提出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 ，其报
告编写须由具有水利（水电）行业相应资质
的单位承担，评审工作由建设项目审批单位
组织专家进行。

1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
该特别程序。

2 市水利局 水利项目重大设计变更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1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
该特别程序。

3 市水利局
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

建码头许可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    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管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（水建
管[2001]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必须提出
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，评审工作由建
设项目审批单位组织专家进行。）

1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
该特别程序。

4 市水利局
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

建鱼塘许可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    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管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（水建
管[2001]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必须提出
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，评审工作由建
设项目审批单位组织专家进行。）

1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
该特别程序。

5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
34号）第九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专家
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进行审查 ，并
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作为审批取水申请的技
术依据。

1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仅对取用水量地下水
10万立方米或地表水
20万立方米以上的，
地温空调、地热能资
源、集中供水项目启
动该特别程度。当需
要启动特别程序的项
目，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时，
申报时不再启动该特
别程序。

6 市水利局 洪水影响评价（区域评估）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管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（水建
管〔2001〕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必须提
出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，其报告编写
须由具有水利（水电）行业相应资质的单位
承担，评审工作由建设项目审批单位组织专
家进行。
    《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（水利部令第31号）第九条：审
查签署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题论证报告进
行审查，水工程符合流域治理、开发、保护
和防洪要求的，作出批准的决定，并签署水
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。

1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

7 市水利局
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
准
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1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8 市水利局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审核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管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（水建
管〔2001〕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必须提
出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，其报告编写
须由具有水利（水电）行业相应资质的单位
承担，评审工作由建设项目审批单位组织专
家进行。

1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9 市水利局 城市建设废除围堤审核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管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 》（水建
管〔2001〕618号）第三条：建设项目必须提
出对防洪与河势影响评估报告，其报告编写
须由具有水利（水电）行业相应资质的单位
承担，评审工作由建设项目审批单位组织专
家进行。

1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0 市水利局
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
审批
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30个工作日

15个工作日（其中含发改
部门概算审查5个工作

日，财政部门财政评审10
个工作日）

1+15=1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1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1 市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水利部令第31号）第九
条：审查签署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题论证
报告进行审查，水工程符合流域治理、开发
、保护和防洪要求的，作出批准的决定，并
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。

3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2 市水利局
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
设施补偿项目审批
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一条：对经济社
会发展、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
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、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
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3 市水利局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审批
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
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》
（水保〔2019〕160号）第二条第三款：水土
保持方案报告书就当进行技术评审 ，技术评
审意见作为行政许可的技术支撑和基本依据
。

3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4 市水利局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变更审批

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
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》
（水保〔2019〕160号）第二条第三款：水土
保持方案报告书就当进行技术评审 ，技术评
审意见作为行政许可的技术支撑和基本依据
。

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1+5=6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5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5 市水利局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审批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
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》
（水保〔2019〕160号）第二条第三款：水土
保持方案报告书就当进行技术评审 ，技术评
审意见作为行政许可的技术支撑和基本依据
。

3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

16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行政许可 2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

    依据：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
令34号）第九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
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专
家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进行审查 ，
并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作为审批取水申请的
技术依据。

3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1+7=8个工作日
受理：即时受理→审核：0.5个工作日
→专家评审→：7个工作日→办结：
0.5个工作日

对于申请“事前辅导
”，并在该阶段组织
专家评审且通过的项
目，申报时不再启动
该特别程序。对于取
用地下水年取水3万
立方米、地表水5万
立方米以下的项目，
不再启动该特别程
序，直接现场审批办
结。




